
    市民赵先生向“帮侬忙”反映，他

所住的嘉定区江桥镇“保利云上”小
区旁，一个苗木市场整体拆除后，留

下垃圾堆一直未清理。
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 9月刚

刚入住在“保利云上”小区新买的新居。他

家阳台窗户下，是小区围墙，围墙外一片乱
糟糟。“那边原本是一个苗木市场，整体拆

除了。”他说，挨着小区围墙处的垃圾堆，几
个月来一直没有清理，蚊虫飞舞。

记者从赵先生家阳台看出去，的确看到
紧挨小区围墙外，有个 10多平方米大的垃

圾堆，该垃圾堆三面砌有围墙。垃圾堆上，

有不少是建筑垃圾或毛垃圾。

记者从江桥镇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了解到，“保利云上”外的一大片地，原
本是新泽源花卉苗木市场，在 10 月底刚

刚完成整体拆除。赵先生投诉的垃圾堆，
是之前苗木市场遗留下的一个垃圾厢

房，厢房旁还有不少残留的垃圾。此外，

这里正在建设海蓝路和嘉峪关路的

规划延伸段，导致不少建筑垃圾扔

在此处。

公司对居民投诉十分重视，在

接到记者反映后，立即派人，花

了两天时间，已将垃圾和围墙
全部清理干净，并平整

了土地。
本报记者

陈浩

本版编辑/刁炳芳
视觉设计/黄 娟

962555

2021年 11月26日
星期五8

数千万元豪宅
没有预售许可就“打闷包”出售

平改坡屋顶成“私家领地”
街道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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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市场拆除后留下垃圾成堆
相关单位已派人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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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路 518弄国际公寓，总价

达数千万元的豪宅在没有取得预
售许可的情况下，竟然被“打闷包”

出售，而这样的“问题房”多达 43

套！2019年、2020年，签订《定购协

议》《借款合同》或《备忘录》，付款
千万元后，等来的竟是“无证无房”

“无家可归”。现如今，销售方要求

付清全款才能交房，一纸《补充协
议》或《租赁合同》，把责任撇得一

干二净。一大波“业主”欲哭无泪：
万万没想到，数千万元买来的“产

权房”，竟成了史上“最贵长租房”！

买到了“问题房”

2020年 6月，怀着大宝的曹
女士被销售人员带到国际公寓看

“内部房”。交通好、品质高，又是现
房，销售人员还强调：一个月内就

能网签，当年年底就能交房入住。
于是，曹女士立刻与上海奉鸿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定购协议》，

328平方米 3979万元，付款 50%

后，准备申请贷款。当时，销售人员

曾提及“低楼层日照可能不太好”，
但对于这一问题“会造成无法取得

预售许可”的可能性，却只字未提。
2020 年 12 月，在销售人员推荐

下，曹女士还买下了两个车位。

这期间一切正常，大宝出生，
曹女士又怀上了二宝。虽然一直在

外租房度日，但一家人对新房仍满
怀憧憬。曹女士挺着大肚子不断前

往现场，询问什么时候网签、什么
时候交房，可直到今年 3月，其他

业主都已入住，销售人员才最终告

知她买到的是“问题房”，没有取得
预售许可。

与曹女士有着相似遭遇，已和
奉鸿置业签约付款买房的共有 27

户“业主”。其中今年 5月才知道实
情的陈女士告诉记者，有位 70多

岁的上海爷叔在销售人员巧舌如
簧下，为了子虚乌有的“网签”急着

去凑尾款，亏了不少钱，低价卖掉
了自住的房子，在问题暴露后，销

售方竟然还让他退房退款。还有三
世同堂的老人卖掉了老房，又住不

上新房，一大家子人挤在狭小的租
赁房里，每天焦虑得夜不能寐。

国际公寓的房子为什么会被
奉鸿置业售卖？曹女士和陈女士都

说：“签约买房时有销售人员告知
是开发商急于回款，卖给了奉鸿置

业，而在进一步沟通中开发商证实
已收到奉鸿置业的房款。”而对于

这样的说法，急于买房的“业主”们

选择了“信任”。

先签《借款合同》

在国际公寓的 43套“问题房”
中，还有部分是由开发商直接销

售的。有“业主”反映：开发商是拿
着“备案”过的“一房一价表”，推

销“内部房”“尾盘房”的。2019年
12月 17日在国际公寓营销中心，

这位“业主”与开发商签署了《借款

合同》及《备忘录》，注明了所购房
屋的具体户号，写明签订《上海市

商品房出售合同》时，借款转为购
房款。

这套房 293平方米总价 2987

万元，“业主”陆续支付了 1500万

元；今年 5月又支付 115万元，购
买了一个车位。正当该“业主”准备

6月按约再支付房款时，却遭到开
发商拒收。直到今年 7月，她才被

告知自己买到了没有预售许可的
“问题房”。

开发商卖房子为何签《借款合
同》？陈女士表示，销售人员当时给

出的理由是急于回款。由于“房屋日
照时间可能受附近高层影响”，相关

部门和专业机构要等到冬至日再次

测量。但对方一再强调，“一房一价

表”已经备案，要等大产证核发，才
能正式签订购房合同。但今年 5月

27日，开发商“大产证”核发，“业
主”们的“小产证”却落了空。

在向“帮侬忙”求助的“业主”
中，不少都是首次购房，经验并不

丰富，但出于审慎考虑，他们还是

将购房过程做了录音，还原了部分
购房经过。目前，不少人是“骑虎难

下”：现在实行“积分制”认购新房，
如果退房退款，不仅损失了上千万

元已付款近两年的资金收益，更可
能失去购买到心仪住房的资格。

再签《租赁合同》

这 43 套房为何不能办理产
证？记者向房管局相关业务部门了

解到，新房“不具备销售条件”的原
因复杂，根据规划部门相关意见，

大多数确实是受日照原因影响。
而对于这些“问题房”，销售方

又该如何解决呢？对此，“业主”们

很是郁闷：他们非但不能明确房产
证是否能够办出，还要我们必须付

清全款才能交房，态度十分强硬。
奉鸿置业向“业主”明确要求，

拿新房要逐个约谈，签订《补充协

议》。有“业主”提供了约谈时拍摄

到的《补充协议》照片，条款中竟撇
清自身责任，要求：业主承认事先

知道是“问题房”，自行承担办不了
房产证的后果。据“业主”介绍，从

要求付清全款到勉强同意补齐八
成房款才交房，这已是他们一次次

与奉鸿置业“周旋”的结果。

开发商提出签署《租赁合同》，
拿新房更是要“全款付清”。房子先

由开发商自持，等具备销售条件
时，再办理房产证，给“业主”的最

长租约可续约 20年，但并不排除
按照现有政策要求，一直办理不了

房产证的可能性。
43户“业主”中有人之前因付

清全款已入住一年，但也是今年 7

月才得知“办不了房产证”，现在虽

提出按照《借款合同》条款退房索
赔，但遭到销售方拒绝。

退房退款，可能会面临着接踵
而来的巨大损失；全款付清，房屋

产权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业主”在
“维权难”的现实中，苦苦奔波、备

受煎熬。他们急切希望，“问题房”
的烦恼能够早日解决，自己的权益

能够得到保障。

本报记者 王军

    家住普陀区常德路 1375弄德怡苑的朱

女士反映，她住在顶楼 7楼，2012年小区实
施平改坡工程，此后屋顶空间长期被邻居私

自占用，摆放各种生活杂物。更让她糟心的
是，隔壁住户于今年在平改坡通道上乱搭建

住人区，在地上铺设水泥，破坏了原本的隔
热防水材料，此后朱女士家卧室频频漏水，

天花板起皮、脱落（如图 采访对象供图）。

朱女士说，楼顶的平改坡空间私人不得
占用，但如今这处公共空间一片乱象，邻居

擅自搭建住人的房间，水斗、空调外

机、热水瓶、搓衣板等“一应俱全”，公
共部位成了居住区，使得这里脏乱不

堪，消防隐患重重。不仅影响公共安
全，乱搭建带来了许多扰民问题。“空

调外机轰鸣声不断，还有私接水管。”朱女士

诉苦，今年 9月屋顶上新搭建的房间，堵住
了她家的老虎窗，导致家中透气性变差，待

在家中时常感到闷热。“防水隔层被破坏，还
要忍受空调外机的噪声，真是受不了！”

记者致电属地普陀区长寿路街道。街道
党群办工作人员回应，朱女士家所在的 7楼

一梯 6户，有 5户住户非法占用楼顶公共空

间。针对乱搭建问题，城管部门认为，因无法
确认建造时间，不能认定堵住朱女士家老虎

窗的建筑属于新增违建，对方称“被投诉房
间”不在存量违建库里，处于灰色地带。

截至发稿前，在“帮侬忙”介入后，长寿
街道回复，近期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张贴

自行整改告知单，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
本报记者 夏韵 实习生 沈佳颖


